
 

臺北市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公立幼兒園收費基準  

收費項目 收費金額 (單位：新臺幣元) 收費期間 備註 

學費 半日制：5,150元、全日制：7,000元 1 學期 「自111年8月起，第1胎
子女家長每月繳費不超過
1,000元，第2胎以上、低
收入及中低收入戶家庭子

女、身心障礙幼兒「免繳
費用」，與幼兒園原收費
間之差額由行政院及本市
協助家長支付給園方。」 

 
雜費 

 
半日制：2,745元、全日制：2,955元 

 
1 學期 

 
代 

辦 

費 

 
材料費 

 
半日制：290 元、全日制：345 元 

 
1 個月 

 
活動費 

 
半日制：230 元、全日制：230 元 

 
1 個月 

午餐費 全日制：968 元 1 個月 

點心費 半日制：610 元、全日制：1,130 元 1 個月 

代 

收 

費 

保險費 依統一公告金額辦理 1 學期  

家長會費 120 元（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） 1 學期  

其他費用 按實際情形與家長商定   

 

114.12.22 

 

一、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、臺北市教保服務機構收退費辦法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111 年 6 月 2 日臺教國署幼字第 1110069948 號函辦理。  

二、收費： 

(一)全日班：第一胎子女每月繳費不超過新臺幣（以下同）1,000 元。  

(二)半日班：第一胎子女每月繳費不超過 240 元。  

(三)第 2 胎以上/低收入戶家庭子女/中低收入戶家庭子女/身心障礙幼兒「免繳費用」。  

(四)幼兒園原收費間之差額由行政院及本市協助家長支付給園方。  

三、退費：幼兒有請假之退費計算方式：幼兒因故請假並於事前辦妥請假手續，需連續達上 

課日 5 日以上者或依法令停課不限天數，應按幼兒每人每月實際繳交費用，乘以 請假

或停課日數占當月教保服務總日數之比率退費（小數點無條件進位）。  

【計算公式】：每月實際繳交費用×請假或停課日數÷當月教保服務總日數 


